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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一次会议 

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第一届缔约方会议通过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决定 

 

MC-1/20：关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指导意见 
缔约方大会 

决定根据本决定附件一中的路线图所载的工作方案，并借鉴本决定附件

二所载的结构和内容草案，编制关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指导意见草案。 

MC-1/20 号决定附件一 

编写污染场地管理指导文件的路线图草案 

活动 时限 

缔约方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水俣公约》第 12 条第 3 款的

要求，制定编写污染场地管理指导文件的进程，供缔约方大会

在今后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该进程的内容在下文的路线图中

列出。 

2017 年 9 月 

缔约方大会认识到污染场地管理的复杂性以及制定指导意见草

案的技术要求；但大会也认识到，一系列其他论坛已经编写了

相关的指导意见，可为指导意见草案的编写提供参考。因此，

缔约方大会认识到需要有这一领域的专家作出贡献，呼吁各国

政府及其他各方提名感兴趣的专家参与工作。 

2017 年 9 月 

向秘书处提名专家，并将其纳入以电子方式进行合作的一个专

家工作组。 
2017 年 12 月 

秘书处借鉴此前提交的资料以及其他论坛开展的工作，以缔约

方大会商定的指导意见结构和内容概要为基础，编制一份关于

污染场地的初步指导意见草案，并以电子方式向专家分发。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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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查初步建议草案，并以电子方式向秘书处提供评论意

见。可视需要召开电话会议或网播研讨会来讨论该指导意见

草案。 

2018 年 4 月 

秘书处编制该指导意见草案的修订稿，并分发给专家，供其审

议并以电子形式进一步讨论。 
2018 年 5 月 

专家审议修订版提案，并为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编写建议，

包括开展新的或额外的工作的建议。 
2018 年 6 月 

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提交指导意见草案和建议，供

其审议并提出进一步建议。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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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1/20 号决定附件二 

污染场地管理指导意见结构和内容概要 

  关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指导意见 

A. 导言 
1. 导言部分将提供一般性背景资料，介绍人类健康和环境在接触到汞时所

面临的风险。还将提供有关全球汞使用的信息，尤其是已经造成或有可能造成

污染场地的汞使用情况（特别是手工金矿开采、氯碱生产中的使用、工业废物

管理，或者被上述场地所排废物污染的场地）。导言还将概述《关于汞的水俣

公约》规定的与污染场地管理有关的义务，并强调若干现有的相关国家政策。 

B. 场地识别与定性 
2. 该节将介绍各国可用于识别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场地的机制，以及在

查明疑似被污染场地后对污染进行定性的技术。该指导意见将说明制定国家受

污染场地清单时可能需要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可能包括在国家层面确定某场

地达到何种汞或汞化合物污染数值会被定为受污染场地。考虑到受主场地排放

废物影响的地区可能受害更深，“场地”这一术语也可能需要加以界定。此外，

该指导意见将说明用于确定可能受污染场地的国家一级机制。这可能包括一系

列案头工作，收集关于目前或以前使用或释放汞或汞化合物的工业或采矿活

动的资料，或废物倾倒地区的位置，以及通过场地观察和地方汇报所收集到

的资料。 

3. 通过这一机制查明的可能受污染场地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评估规程进行

定性。该指导意见还将说明此类规程可能包含的内容，并指出该规程需要在国

家层面达成一致。该评估规程可能包含场地视察，以进一步确定场地的特征

（包括地形、产生排放废物或污染当地水源的可能性、场地的当前使用状况及

过往用途的证据）。要进一步对风险进行定性，就需要对场地的空气、土壤和

水进行详细抽样检查。该指导意见将包含如何抽查信息从而对场地进行最佳定

性的资料，以及一系列可用于确定汞或汞化合物含量的分析方法。在受汞污染

影响的地区对生物群（比如鱼类、水禽和当地哺乳动物）进行采样可以获得有

用信息，尤其是关于当地环境面临的风险和当地民众通过饮食接触到的风险的

信息，另外也可能需要对当地民众本身进行采样。对采样技术和分析方法的说

明将列入指导意见中。指导意见可能还包括确定活动优先顺序的信息，会使用

初步筛选活动来确定被认为风险最高的场地（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靠近人口

中心的地点、污染地下水或河流系统的可能性，以及场地实际汞含量）。 

C. 公众参与 
4. 人们认识到公众的参与是极其有必要的。该指导意见将包含如何设立公

众协商进程的信息，包括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机制，公众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建立

承诺和制定与评估进程和可能的补救进程相关的计划的方式，以及收集反馈以

评估公众参与和满意程度的方法。该指导意见还将介绍提高公众认识和进行能

力建设的活动，特别是在与减少风险接触有关的要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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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体健康与环境风险评估 
5. 场地的影响要通过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评估来确定。汞的危害是有

明确特征且普遍存在的，但汞的存在所造成的风险是由具体场地决定的。该指

导意见将介绍关于汞和汞化合物危害的信息，但将重点阐述场地特征如何与人

类和环境所面临的风险相关联，以及如何评估此类风险的考虑因素。接着还将

介绍如何确定与场地有关的风险，包括确定何处的风险主要针对环境，何处主

要针对人类健康，而何处又两者兼有。 

E. 污染场地风险管理的选择方案 
6. 对一个污染场地进行评估后，国家层面需要对以何种最适当的手段管理

该场地作出决定。该指导意见将介绍管理污染场地造成的风险的一系列选择方

案。还将考虑在整个风险管理进程中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需要，并将考虑到以无

害环境的方式开展任何行动的需要。 

F. 惠益与成本评估 
7. 人们认识到，对污染场地进行识别、定性、评估和补救将产生成本；但

人们也认识到，汞和汞化合物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影响也会带来成本。该指导

意见将介绍如何评估在可能的范围内处理污染场地的活动所带来的成本和惠益，

同时也认识到各国干预措施产生的成本将存在差异。 

G. 成果验证 
8. 针对与污染场地有关的已交付活动，有必要验证其成果，主要目的是为

了确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活动。该指导意见将介

绍验证成果所需开展的活动。 

H.  针对污染场地的识别、评估、确定优先顺序、管理和酌情补救问

题合作制定战略并开展活动 
9. 该节将说明希望就污染场地相关活动展开合作的缔约方可以采取的可能

的战略。这些战略可能包括信息分享活动、确定场地联合评估的机会、协调场

地相关沟通计划，以及其他被认为适当的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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